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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等

规定，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的 2025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077号文核

准，本公司于 2020年 7月 13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 95,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为 100 元人民币，共 950万张，期限为 6年。扣除保荐承销费人民币 14,000,000.00元

（不含税），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 936,000,000.00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于 2020年 7月 17日到账。扣除承销、保荐佣金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信用评级费

用等发行费用 14,216,981.13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 935,783,018.87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0]280003号）。扣除保荐承销费包含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 840,000.00 元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34,943,018.87元。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42,549,132.13元，2020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439,299,640.02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支出 285,000,000.00元，项

目支出 154,299,640.02 元，2021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77,186,423.55 元，其中项目支出

77,186,423.55元，2022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26,063,068.56元，其中项目支出 26,063,068.56

元。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419,561,684.57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27,169,979.78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2,181.95元），

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2,383,699.65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407,177,984.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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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60,523,711.01元，2023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7,974,578.88元，其中项目支出 17,974,578.88元。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401,958,423.34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27,541,537.43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2,421.95元），

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958,473.34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98,999,950.00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76,877,114.81元，2024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6,353,403.80元，其中项目支出 16,353,403.80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385,748,617.95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27,685,375.84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2,661.95元），

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48,617.95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85,300,000.00元。

（3）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83,771,200.64元，2025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6,894,085.83元，其中项目支出 6,894,085.83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378,887,085.63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27,718,169.35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2,901.95元），

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8,118.26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78,868,967.37元。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1月 13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1〕103号文

《关于核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298,781,574股，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

发行数量为 76,029,409.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16元，均为现金认购，共计人民币

620,399,977.44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9,613,574.5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610,786,402.87元，上述资金于 2021年 7月 27日到账。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1）2800001号、众环

验字（2021）2800002号）。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包含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576,814.48元

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10,209,588.39元。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488,408,123.25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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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408,415,651.89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支出 186,119,993.23元，项

目支出 222,295,658.66 元，2022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79,992,471.36 元，其中项目支出

79,992,471.36元。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22,511,281.38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41,645.70元，自有资金补投入 253,303.07元，并扣除累计银

行手续费支出 11,161.94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413,425.04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 121,097,856.34元。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03,287,890.37元，2023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4,879,767.12元，其中项目支出 14,879,767.12元。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07,638,996.54元（含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52,498.12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14,532.08元），其

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142,207.55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496,788.99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18,170,995.07元，2024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14,883,104.70元，其中项目支出 14,883,104.70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92,761,478.01元（含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61,795.49元，自有资金补投入 253,303.07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

续费支出 18,243.28 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924,689.02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91,836,788.99元。

（3）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542,315,192.67元，2025

年投入使用募集资金 24,144,197.60元，其中项目支出 24,144,197.60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68,626,353.23元（含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 163,167.93元，自有资金补投入 266,514.08元,并扣除累计银行手

续费支出 23,753.91 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604,127.10 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68,022,226.13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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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结合本公司实

际情况，制订了《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适应最新法规的要求、加强公司的日常运行及管理，本公司于 2025年对《山东龙大

美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5年 7月 25日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的“安丘市石埠子镇新建年出栏 50万头商品猪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安丘龙大养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丘龙大”）。

（1）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20年 8月 5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0年 8月 5日，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0年 8月 5日，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滨海支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0年 8月 6日，本公司、项目实施主体安丘龙大与达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

存在问题。

（2）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

立的专户集中管理和使用，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应当通过募

集资金专户实施。

2025年 8月 15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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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签订相关监管协议，专项用于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仅用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本公司分

别与子公司河南龙大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现河南龙大龙牧肉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内乡县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子公司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子公司潍坊振祥食品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子公司烟台龙大养

殖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过程中，严格履行四方监管协议的

约定，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情形。

（3）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余额（元） 状态

安丘龙大养殖有

限公司
达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28010100100140800 5,448.77 冻结

（注）

聊城龙大肉食品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分行
638900511010006 8,613.76 正常

河南龙大龙牧肉

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内乡县大成支行
16684801040013249 255.6 正常

潍坊振祥食品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莱阳龙旺庄支行
15355901040011223 632.33 正常

烟台龙大养殖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关支行
15356501040012079 3,167.80 正常

合计 18,118.26

注：该账户因上海贝格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安丘龙大养殖有限公司、黑龙江龙大养殖有

限公司发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贝格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前述子公司诉至法院并进

行 了 保全 ， 保 全 到 安丘 龙 大 养 殖有 限 公 司 在 达州 银 行 开 设的 账 户 （ 账 号：

828010100100140800）中的 5,448.77元。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山东新建年出栏生猪 66万头养殖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莱阳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莱阳龙大”）和莱州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龙大”）。

莱州龙大与莱阳龙大为黑龙江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养殖”）的全资子

公司，黑龙江养殖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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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21年 7月，本公司、黑龙江养殖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

题。

2021年 7月 16日，本公司、黑龙江养殖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

存在问题。

2021年 8月 16日，本公司、黑龙江养殖、项目实施主体莱州龙大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莱阳市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

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1年 8月 16日，本公司、黑龙江养殖、项目实施主体莱州龙大与齐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分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

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021年 8月 16日，本公司、黑龙江养殖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

存在问题。

2021年 8月 16日，本公司、黑龙江养殖、项目实施主体莱阳龙大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莱阳支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履

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2）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开户行名称 账号 余额（元） 状态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莱阳支行
1606021229200136280 57,676.31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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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莱阳支行
37050166607000001318 41,516.46 正常

黑龙江龙大养殖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莱阳支行
37050166607000001344 9,084.25 冻结

（注）

莱阳龙大养殖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莱阳支行
1606025819200050630 370,579.94 正常

莱州龙大养殖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莱阳市支行
15357101040002862 98,622.32 正常

莱州龙大养殖有限公

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行
86622001101421006459 26,647.82 正常

合计 604,127.10

注：该账户因上海贝格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黑龙江龙大养殖有限公司、安丘龙大养殖有

限公司发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海贝格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前述子公司诉至法院并进

行了保全，保全到黑龙江龙大养殖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的账户（账号：

37050166607000001344）中的 9,084.25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附表 1）”。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附表 2）”。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报告期内，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报告期内，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附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8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附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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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95,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89.4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377.1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补充流动资金 否 28,500.00 28,500.00 28,500.00 100.00 - 不适用 否

2、安丘市石埠子

镇新建年出栏 50万
头商品猪项目（晏

峪猪场、西刘庄猪

场）

否 66,500.00 66,500.00 689.41 29,877.12 44.93 注 3 -3,039.34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5,000.00 95,000.00 689.41 58,377.12

超募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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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95,000.00 95,000.00 689.41 58,377.1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由于募投项目整体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较

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本次延期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及道路运

输的影响，项目土建工程建设慢于计划进度，造成设备等投资相应推迟，因此整体投资

未能达到计划进度。公司密切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来逐步推进项

目进展。综上，经审慎研究，“安丘市石埠子镇新建年出栏 50万头商品猪项目”仍符合

公司战略规划，仍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预期收益仍可以得到充分保证，故决定

将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再次延期并重新论证的议案》，受行业周期的影响，2021年以来生猪价格持续低位运行，

长期一度在饲养成本线附近波动，除 2022年下半年出现阶段性反弹以外，生猪养殖行业

整体面临较大亏损。受此影响，2021年以来公司经营业绩下降明显，部分年度出现亏

损，经营性现金流整体偏紧，公司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实际和行业进入产能深度重整的事

实情况，收缩产能扩张步伐，将经营重心转移至保障经营现金流安全和促进已投产猪场

提质增效的目标上。公司综合考虑自身财务状况、行业周期和市场环境、生物疫病防控

等因素，基于谨慎性原则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放缓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进度。从维护公司利益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角度出发，为保障募投项目有序完成建

设和投入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当前市场总体环境，以及募投项目的

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再次对上述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梳理和统筹优化。公司研

究决定，在保持现有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及资金用途不变的情况

下，将“安丘市石埠子镇新建年出栏 50万头商品猪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

延长至 2026年 8月 31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1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 8月 20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 3,581.42万元对先期投入的

3,581.42万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

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8月 4日出具众环专字

[2020]280025号专项报告予以鉴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8月 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6,247.96
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到期

后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截至 2022年 8月 5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2022年 8月 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572.67
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

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

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3年 8月 11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2023年 8月 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9,9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

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4年 8月 13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2024年 8月 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9,600.00万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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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

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年 8月 14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2025年 8月 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可转换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8,000.00万元

（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及子公司河南龙大龙牧肉食品有限公司

（原河南龙大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潍坊振祥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完成，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用途：

（1）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7,886.90万元；

（2）其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81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3,494.30万元，与承诺投资项目总额人民币 95,000.00万元之间的差额系发行费用所致。

注 2：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如果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注 3：截至 2025年底，尚未完全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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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5 年度

编制单位：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62,04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14.4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231.5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补充流动资

金
否 45,000.00 18,612.00 18,612.00 100.00 - 不适用 否

2、山东新建年

出栏生猪 66万
头养殖项目

（苟各庄猪

场、马台石猪

场）

否 105,000.00 42,466.64 2,414.49 35,619.59 83.88 注 3 -5,358.46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50,000.00 61,078.64 2,414.49 54,2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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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150,000.00 61,078.64 2,414.49 54,231.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再次延期

并重新论证的议案》，受行业周期的影响，2021年以来生猪价格持续低位运行，长期一度在饲养成

本线附近波动，除 2022年下半年出现阶段性反弹以外，生猪养殖行业整体面临较大亏损。受此影

响，2021年以来公司经营业绩下降明显，部分年度出现亏损，经营性现金流整体偏紧，公司根据自

身生产经营实际和行业进入产能深度重整的事实情况，收缩产能扩张步伐，将经营重心转移至保障

经营现金流安全和促进已投产猪场提质增效的目标上。公司综合考虑自身财务状况、行业周期和市

场环境、生物疫病防控等因素，基于谨慎性原则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放缓了上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投资进度。从维护公司利益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角度出发，为保障募投项目有序完成建

设和投入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当前市场总体环境，以及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

况和投资进度，再次对上述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梳理和统筹优化。公司研究决定，在保持现有募

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及资金用途不变的情况下，将“山东新建年出栏生猪 66万头

养殖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均延长至 2026年 8月 31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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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 8月 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金额为 12,210.29万元。

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1）2800021号）予以鉴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8月 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28,256.35万元（含

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截至 2022年 8月 5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2022年 8月 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2,182.35万元（含

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3年 8月 11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2023年 8月 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100.00万元

（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4年 8月 13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上述资金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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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 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9,880.00万元

（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在此期间如遇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年 8月 14日，公司已按规定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12个月。

2025年 8月 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300.00万元（含

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公司及子公司河南龙大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聊城龙大

肉食品有限公司、潍坊振祥食品有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到期前将及时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

户。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正常支付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完成，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用途：

（1）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802.22万元；

（2）其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0.41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020.96万元，与调整后的承诺投资项目总额人民币 61,078.64万元之间的差额系发行费用所致。

注 2：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注 3：截至 2025年底，尚未完全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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